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亞東科技大學
機械工程系汽車組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率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100%

1
競賽獲獎或專業
領域優異表現佐

證資料

志願代碼 2501001 招生名額 2 名 2
高職(中)歷年在
校成績證明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 )：
1.代表學校或個人參加全國太陽能車
、環保車競賽或車輛專題相關競賽
，獲得佳作以上成績者。
2.參加各縣市車輛類競賽或專題相關
競賽，獲得前3名以上成績者。
3.汽車相關產業之創業或微型創業負
責人。
4.曾發表汽車相關創作作品或論文並
曾在國際或國內獲獎或入選者。

-- --

3 自傳及讀書計畫

4
其他有利審查文

件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--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符合資格條件者，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無須繳費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無須繳費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3.01.19
(五) 21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：
1.高職(中)歷年在校成績證明10%
2.自傳及讀書計畫10%
3.競賽獲獎或專業領域優異表現佐證資料60%
4.其他有利審查文件(包含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、證照)20%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--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1.備審資料審查：請檢附備審資料繳交說明之資料項目。
2.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留存備份。

備註
特殊選才入學之學生，完成報到及註冊程序者，發給獎學金2萬5仟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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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亞東科技大學
工商業設計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率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100%

1 資格證明文件

志願代碼 2501002 招生名額 2 名 2 自傳及讀書計畫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 )：
1.設計、創作作品曾獲國際設計競賽
入圍以上殊榮者。
2.參加國內外發明展得獎，作品具實
用價值者。
3.擁有個人產品專利者。
4.曾任職設計相關公司，具實務經驗
滿1年（檢附勞健保證明），且具有
參與之設計作品或實務者。
5.其他具備與眾不同之設計天份或能
力者，可檢附作品或文件證明。

-- --

3
高職(中)歷年在
校成績證明

4
其他有利審查文

件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--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符合資格條件者，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無須繳費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無須繳費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3.01.19
(五) 21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：
1.資格證明文件30%
2.高職(中)歷年在校成績證明 10%
3.自傳及讀書計畫 40%
4.其他有利審查文件(包含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、證照、特殊
經歷證明、專利或發明等) 20%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--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1.備審資料審查：請檢附備審資料繳交說明之資料項目。
2.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留存備份。

備註
特殊選才入學之學生，完成報到及註冊程序者，發給獎學金2萬5仟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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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亞東科技大學
護理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率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100%

1 資格證明文件

志願代碼 2501003 招生名額 2 名 2 自傳及讀書計畫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 )：
1.具專業(醫護)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
證者。
2.具健康照護相關專利。
3.具縣市、全國、國際健康照護相關
競賽佳作以上成績者。
4.具醫護相關領域之工作經驗達半年
以上者。
5.具醫護相關義務工作累計達1000小
時者。
6.具醫護相關領域之證照，例如：護
士證書、助產士證書、EMT1、EMT2、
ACLS等。
7.具其他國家護理專業證照。

-- --

3
高職(中)歷年在
校成績證明

4
其他有利審查文

件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--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符合資格條件者，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無須繳費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無須繳費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3.01.19
(五) 21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：
1.資格證明文件30%
2.高職(中)歷年在校成績證明 10%
3.自傳及讀書計畫 40%
4.其他有利審查文件(包含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、證照、特殊
經歷證明、專利或發明等) 20%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--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1.備審資料審查：請檢附備審資料繳交說明之資料項目。
2.所繳交之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留存備份。

備註
特殊選才入學之學生，完成報到及註冊程序者，發給獎學金2萬5仟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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